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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大政策瓦解卡特尔的最优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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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有效的反价格合谋政策应该能够改变企业参与合谋的激励。宽大政策通过增
加卡特尔企业的背叛激励、降低卡特尔惩罚的严厉性和增加卡特尔企业之间的不信任 ,来
成功的瓦解卡特尔。最优的宽大政策设计要发挥威慑效应应该确定最优的罚金额度 ,并
根据反垄断机关的执法能力和执法效能来灵活设计 ,以保证宽大政策的执法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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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价格合谋对市场竞争和社会福利产生重大的伤害 ,因此成为各国反垄断执法打击的重点。由于各国在
反垄断执法当中都对价格固定的恶性卡特尔适用“本身违法 ”原则 ,并采取了严厉的反垄断制裁措施 ,为了
逃避法律的制裁 ,企业之间的合谋通常是秘密进行的 ,违法证据被隐藏得很深 ,难以被轻易发现。隐秘性成
为反卡特尔的一个主要障碍 ,恶性卡特尔的调查取证工作的较高难度往往限制了反恶性卡特尔的执法。美
国学者 Connor(2007)的实证分析发现 ,在 1980年以前美国反垄断执法对卡特尔的成功发现率只有 10% ～
20%左右。因此 ,如何有效发现企业合谋证据 ,成为价格合谋反垄断执法的重点。

目前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反恶性卡特尔的司法实践中采用了“宽大政策 ”(Leniency Program) ,在满足一些
明确规定的条件下 ,如果公司完全或自愿地向反垄断机关提供有价值的关于企业合谋的证据 ,则对该企业的
罚金可以被降低或被免除。早在 1978年 ,美国司法部就颁布了“宽大政策 ”,由于宽大政策在反恶性卡特尔
(尤其是国际恶性卡特尔 )中的巨大成功 ,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已经先后制定和颁布了本国的宽
大政策 ,而且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着手研究制定本国的宽大政策。尽管如此 ,各国的宽大政策规定并不完全
相同 ,政策效果仍然存在一定的差别。

近年来 ,中国经济中的价格合谋案件屡屡出现。在此期间 ,尽管《反不正当竞争法 》、《价格违法行为行
政处罚规定 》等多部法律法规对企业之间合谋涨价问题做出了禁止性规定 ,但是绝大多数案件中的企业均
未得到应有的制裁。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的实施 ,对于执法经验不足的中国来说 ,价格合谋既
是执法的重点 ,也将是执法的难点。如何制定科学的宽大政策就成为提高执法效能的关键。

二、文献评论

对于宽大政策的效应和最优的宽大政策设计问题 ,Motta和 Polo (2003)最早分析了宽大政策对合谋的
影响 ,在分析当中他们假设反垄断机关能够随机地启动调查 ,并有可能成功地对企业提起有罪诉讼 ,认为对
合谋组织中主动告发的企业给予罚金减免会降低执法成本 ,并指出即使在调查开始后对企业运用宽大政策
也是有意义的 ,它有助于促进卡特尔成员企业主动与反垄断机关展开合作。Spagnolo (2003)重点分析了最
优宽大政策问题 ,认为最优宽大政策应该用对其他企业的罚款来只“奖励 ”给第一个主动告发的企业 ;他还
指出宽大政策在产生阻止卡特尔效应的同时还可能产生被合谋企业所利用的合谋促进效应 ,因此 ,最优的宽
大政策应该权衡这两种效应。Aubert、Rey和 Kovacic (2005)比较了降低罚金和给予奖励对卡特尔的影响 ,指
出由于对个人 (包括员工 )坦白行为的奖励会导致合谋企业支付更多来收买经理人员 ,这降低了合谋的预期
收益 ,因此能更有效地阻止合谋 ,但是他们并不认为宽大政策在调查开始后和只适用于第一个企业会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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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合谋。Spagnolo ( 2003)以及 Aubert、Rey和 Kovacic (2005)分析中存在的问题是在分析当中不是采用
“减免罚金”而是采用了“现金奖励 ”的政策 ,这会带来实际执法难题 :一是对合谋违法企业给予奖励难以获
得公众的支持 ;二是由于奖励会降低惩罚的严厉性 ,因此会产生相反的合谋促进效应。Harrington ( 2005)认
为公司宽大政策应该追求最小化合谋发生的概率 , 实现对卡特尔的“阻止 ( deterrence ) ”和“瓦解
( desistence) ”,最优的宽大政策应该采取部分宽大 ,并且罚金减免只给予第一个主动告发的企业 ;他还指出
即使在执法机关有可能赢得诉讼的情况下 ,适用宽大政策也是最优的。

这些学者的理论探讨成为本文的分析基础 ,但是他们在最优的宽大政策设计上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 ,

尤其是在分析当中都假定反垄断机关的执法能力是给定的 ,这对于后建立反垄断立法和执法体系的国家来
说显然是不现实的。① 对于中国这样的后来者来说 ,执法经验和执法能力明显不足 ,因此 ,需要寻求宽大政
策与执法能力的有效组合 ,以取得最优的执法效果。

三、宽大政策的阻止和瓦解合谋效应

反垄断机关要成功制止犯罪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获得成功起诉的证据 ,因此采用激励性执法政策 ,对组织
内的单个成员给予激励 ,促使内部成员企业主动向反垄断机关提供证据 ,破坏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的信任和稳
定性 ,使其陷入“囚徒困境 ”的竞相告发状态 ,有助于制止违法行为。根据合谋的重复博弈思想 ,成功合谋要
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合谋的预期收益高于竞争的收益 ,即满足参与约束 ;二是告发的收益低于合谋的收益 ,既
满足激励约束。宽大政策通过给予第一个告发者以罚金赦免可以降低继续合谋的预期净收益 ,从而减低卡
特尔的稳定性。

假设市场当中有多个企业 ,对单个企业来说 ,企业之间竞争的单期收益是πc
,企业之间合谋的单期收益

是πm
;在其他企业遵守合谋协议 ,自己进行秘密降价的背叛情况下的单期收益是πd

,其他企业的单期收益
是π。显然 ,π≤πc <πm <πd。在没有宽大政策的情况下 ,企业参与合谋的激励条件是合谋的收益大于背叛

的预期收益 :πd
+

δ
1 -δ

πc ≤ 1
1 -δ

πm 。

假设反垄断机关追求消费者剩余最大化 ,并且只有在获得确凿硬证据 ( hard evidence)的情况下 ,才可以
对违法企业处以罚金。因此 ,反垄断机关能否获得有效的企业合谋证据成为成功执法的关键。在每一期 ,反
垄断机关既可以通过执法检查获得合谋硬证据 ,也可以通过卡特尔成员企业的主动告发来获取合谋硬证据。
这里我们假设证据只持续一个时期 ,因为法律只承认当期的违法行为证据。由于资源约束和能力限制 ,假设
企业合谋被反垄断机关通过执法被成功发现有罪的概率为ρ。在反垄断机关成功调查或其他合谋企业主动
提供硬证据的情况下 ,反垄断机关可以对单个企业处以额度为 F的罚金。

(一 )仅有执法检查下企业参与合谋的激励
在反垄断机关没有采用宽大政策 ,只能靠采取单一行政执法检查来查处价格合谋的情况下 ,对单个企业

来说 ,企业之间竞争的单期收益是πc
;企业之间合谋的单期收益是πm -ρF;在其他企业合谋 ,自己进行秘密

降价情况下的单期收益是πd
-ρF,其他企业的单期收益是π -ρF。在市场当中 ,对单个企业来说 ,合谋的激

励条件是保持合谋的预期净收益一定要高于背叛合谋的预期净收益。根据标准的超级博弈理论分析 ,在此
情况下企业之间合谋可维持的激励条件是 :

πd
-ρF +

δ
1 -δ

πc ≤
1

1 -δ
(πm

-ρF) (1)

对 (1)式整理可得 :

πd
-πm ≤

δ
1 -δ

[ (πm
-ρF) -πc

] (2)

(二 )宽大政策的“胡萝卜加小棒 ”效应
现在假设反垄断机关采取宽大政策 ,对主动向反垄断机关提供硬证据的卡特尔成员企业给予罚金减免 ,

在此情况下单个企业主动告发将被处以较低的罚金 R,其他企业则被处以较高的罚金 F,但是随后市场进入
竞争状态 ,企业只能获取竞争性利润。因此 ,合谋可实施的条件是单个企业主动告发的预期净收益一定要低
于合谋被发现的预期净收益 ,此时的激励条件是 :

πd - R +
δ

1 -δ
πc ≤ 1

1 -δ
(πm -ρF)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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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Becker(1968)分析犯罪与惩罚之间的关系时指出 ,法律的实施需要在执法预算约束下权衡执法的成本和收益 ,以寻求

社会最优的执法。在他的分析中 ,预算约束成为决定执法能力的根本因素。



对 (3)式整理可得 :

(πd
- R ) - (πm

-ρF) ≤
δ

1 -δ
[ (πm

-ρF) -πc
] (4)

反垄断宽大政策设计的目的是改变企业遵守合谋协议的激励 ,在反垄断机关能够为主动向其提供确凿
证据的告发企业提供罚金减免的情况下 ,企业主动告发从而导致卡特尔瓦解 ,实现制止价格合谋的条件是使
(4)式不成立 ,即 :

δ
1 - δ

[ (πm
- ρF) - πc

] ≤πd
- πm

+ρF - R (5)

　　在此情况下 , (2)式仍然成立 ,则根据 (2)式和 (5)式可得 :

πd
- πm ≤

δ
1 - δ

[ (πm
- ρF) - πc

] ≤πd
- πm

+ρF - R (6)

　　根据 ( 6 )式可以看出 ,宽大政策并不影响合谋的收益 ,这是由外生的市场条件决定的 ,宽大政策主要是
影响企业遵守合谋协议的激励。宽大政策对卡特尔产生两方面的影响 :一是在其他企业对背叛企业采用惩
罚机制的动态博弈中 ,由于宽大政策对背叛企业给予了奖励 ,这增加了背叛的激励 ,使宽大政策成为“胡萝
卜 ”,这就是宽大政策的合谋分化效应 ;二是宽大政策降低了卡特尔对背叛企业进行惩罚的严厉性 ,使卡特
尔惩罚变成“小棒 ”,这就是宽大政策的瓦解效应。总之 ,宽大政策通过增加背叛“胡萝卜 ”的吸引力和削弱
惩罚“大棒”的严厉性 ,而有助于制止合谋。

(三 )宽大政策的告发竞赛效应
企业之间合谋是一种多企业参与的有组织犯罪行为 ,因此成功的卡特尔组织需要有效的解决组织成员

之间的信任问题。现在假设反垄断机关的宽大政策规定 ,对卡特尔当中第一个主动提供其他企业合谋违法

行为硬证据的企业给予罚金的免除。假设合谋时企业的预期收益是 V =
πm

1 -δ
,竞争时企业的预期收益是W =

πc

1 -δ
。在图 1告发博弈中 ,由于 R < F,对任何一个单个企业来说 ,主动告发的预期收益高于保密的预期收

益 ,宽大政策使主动告发构成单个企业的占优策略。在罚金免除只针对第一个企业时 ,第一个主动告发的企
业会得到的预期收益是 W - R,而随后其他企业的罚金仍为 W - F。由于 R < F,则 W - R >W - F。在此情况
下 ,如果一个企业不争取第一个主动告发 ,那么别的企业第一个主动告发将使其一无所获 ,因此 ,卡特尔成员
企业会有很强的激励为争取成为第一个告发者而展开竞争 ,产生“告发竞赛 ”效应。在此情况下 ,宽大政策
会打破成员企业之间的信任 ,使卡特尔成员企业陷入争相告发的“囚徒困境 ”局面。这里 ,罚金减免的额度
越大 ,企业告发的激励越大 ,“告发竞赛效应 ”越强。① 因此 ,在有组织犯罪的情况下 ,宽大政策通过对第一个
主动告发企业给予罚金的减免 ,可以增加企业之间的不信任和单个企业主动告发的激励 ,促使卡特尔的瓦
解。

企业 A

告发 保密

企业 B

告
发

保
密

(W - R, W - R ) (W - R, W - F)

(W - F, W - R ) (ρ(W - F) + (1 -ρ) V,ρ(W - F) + (1 -ρ) V )

　　图 1　宽大政策的告发竞赛效应

四、最优宽大政策的作用条件

(一 )执法效能与最优的宽大额度
在其他条件给定的情况下 ,宽大政策的有效性体现为主动告发的预期收益要高于不告发的预期收益 ,即

告发成为企业的占优策略选择 ,这从根本上取决于ρF - R的大小。从 (6)式可以看出 ,宽大政策的效用大小
与预期的被执法发现并被处罚的罚金ρF成正比 ,与减免后的罚金支付 R成反比。当ρF≥R时 ,罚金减免降
低了合谋的预期惩罚 ,因此不仅没有阻止合谋 ,相反由于降低了预期惩罚 ,增加了参与合谋的激励 ,这是宽大
政策的合谋促进效应 ;只有当 R≥ρF时 ,宽大政策才会产生有效阻止合谋的效应。因此 ,在宽大政策中 ,宽
大减免后的罚金支付不应超过预期的被发现有罪后的罚金 ,不适当的罚金减免可能会导致合谋促进效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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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国 2004年的《反托拉斯犯罪惩罚执法和改革法 》将宽大政策扩展到民事赔偿 ,这意味着宽大政策不仅可以使主动告

发企业免于罚金处罚 ,而且免除了三倍赔偿责任 ,只承担等额赔偿。



出现。
最优的宽大政策应该用适度的罚金对企业参与合谋给与有效的威慑。从 ( 6)式的推导可以得出 ,宽大

政策后的罚金额度上限应该满足如下条件 :

(πd
-πm

+ρF) -
δ

1 -δ
[ (πm

-ρF) -πc
]≥R (7)

对 (7)式进行整理得 :

R≤πd +
1

1 -δ
(ρF -πm +δπc ) (8)

宽大政策要发挥作用的最基础条件是对单个企业来说主动告发的预期净收益应该大于没有宽大政策时
的合谋预期收益 ,但是当宽大政策的预期净收益低于合谋的预期净收益时 ,则会产生相反的合谋促进效应。
因此 ,宽大政策后的罚金额度下限应满足如下条件 :

(πd
- R ) +

δ
1 -δ

πc ≤ 1
1 -δ

(πm
-ρF) (9)

对 (9)式进行整理得 :

R≥πd +
1

1 -δ
(ρF -πm +δπc ) (10)

根据 (8)式和 (10)式 ,可得最优的宽大政策后的罚金额度应该是 :

R =πd
+

1
1 -δ

(ρF -πm
+δπc ) (11)

(二 )执法效能、罚金水平与最优的宽大政策
在罚金数量给定的情况下 ,ρF越大企业价格合谋的激励约束条件越紧 ,企业维持合谋的激励越小 ,卡特

尔越容易瓦解 ,而这实际上取决于对价格合谋惩罚的严厉性和反垄断机关的执法能力。因此 ,在最优的宽大
政策设计中存在执法力度和罚金减免之间的匹配组合问题。这里我们进一步假设降低罚金的比例为α,则
(1 -α)为实际支付的罚金比例 , (1 -α) F = R。执法力度和罚金减免之间的匹配组合实际上就是α和ρ之
间的匹配组合问题。

这里可能存在四种情况 : (1)在图 2中的区间 Ⅰ,α<ρ,当反垄断机关的执法能力较强时 ,由于卡特尔违
法行为被发现和被成功起诉的概率较大 ,因此相对较低的罚金减免比例就可以达到较好的执法效果。 ( 2 )

在图 2中的区间 Ⅱ,反垄断机关的执法能力较弱 ,并且罚金比例太低不足以激励卡特尔成员企业主动告发 ,

在此情况下 ,反垄断机关难以取得有效的执法效果。 ( 3 )在图 2中的区间 Ⅲ,α >ρ,当反垄断机关的执法能
力较弱时 ,由于卡特尔违法行为被发现和被成功起诉的概率较小 ,因此需要相对较高的罚金减免比例来达到
较好的执法效果。 (4)在图 2中的区间 Ⅳ,反垄断机关的执法能力非常强 ,宽大政策可能给予卡特尔成员企
业过度的激励 ,这一方面会带来过高的执法成本 ,另一方面可能会促使企业采取“合谋 - 告发 - 再合谋 - 再
告发 ”的动态合谋战略 ,产生宽大政策过度组合的合谋促进效应。

图 2　α、ρ组合下的合谋阻止效应

五、影响宽大政策有效性的因素

近年来 ,“宽大政策在美国调查和起诉卡特尔案件中已经扮演了主导角色 ”(Hammond, 2000)。采用宽
大政策是美国、欧盟近年来成功查处国际电极卡特尔、国际维生素卡特尔和国际动态随机存储器卡特尔等重
大国际恶性卡特尔案件的主要原因。美国、欧盟和日本的宽大政策具有代表性 ,但是由于在具体的政策设计
中存在差异 ,其执法效果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首先 ,在反垄断机关没有获得证据的“事前 ”情况下 ,宽大政策是适用于第一个告发者还是也适用于其
他告发者。根据美国 1993年修改后的宽大政策 ,宽大政策只适用于第一个主动告发者 ,对其实行完全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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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免除 ;在欧盟宽大政策中 ,第一个告发者会获得 100%的罚金免除 ,第二名告发者会获得 30% ～50%的罚
金免除 ,第三名告发者会获得 20% ～30%的罚金减免 ,第四名告发者获得 20%以下的罚金免除 ;在日本的宽
大政策中 ,第一个告发者会获得 100%的罚金免除 ,第二名告发者会获得 50%的罚金免除 ,第三名告发者获
得 30%的罚金减免。最优的宽大政策应是只对第一个告发者实行罚金赦免 ,获得宽大政策的企业数量越
多 ,宽大政策的效果越差 ;而且对第一个告发者的罚金减免越大 ,告发竞赛效应越强 ,执法效果越好 ,因此应
该只对第一个告发者实行完全豁免。美国司法部反托拉斯局犯罪惩处执行处主任哈蒙德 (Hammond, 2000)

认为 ,“罚金免除只适用于第一个申请者是宽大政策的关键特征 ,它对于降低卡特尔成员之间的信任和促使
合谋企业争相告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其次 ,宽大政策适用于调查前还是调查前和调查后同时适用。美国 1993年修改后的宽大政策、欧盟
2002年修改后的宽大政策 ,以及日本宽大政策的一个共同点是宽大政策不仅适用于调查开始前 ,也适用于
调查开始后。宽大政策不仅适用于第一个主动告发而使反垄断机关启动调查的企业 ,而且在调查开始后反
垄断机关还没有获得有力证据的情况下 ,如果主动坦白的企业能提供具有“重大附加价值 ”①的证据信息并
与反垄断机关积极合作则也适用宽大政策。宽大政策适用于调查开始后是美国 1993年和欧盟 2002年对宽
大政策修改的重要内容 ,也是执法有效性明显提高的重要原因。由于在调查开始前合谋被发现的概率低 ,应
该给予较大额度的罚金减免 ,在调查启动后合谋被发现的概率升高 ,应该给予较低额度的减免。因此 ,调查
开始前的罚金减免额度应该高于开始后。在这一点上 ,美国采用调查开始前和开始后一样的减免比例 ,即只
对第一个企业实行全部免除 ,欧盟和日本则对调查开始后的主动告发企业采用比事前赦免要低的罚金减少
比例 ,但是日本对于调查开始后的前三名企业实行等额的罚金减免 ,都享受 30%的无差别减免。日本的这
一做法不仅会消除宽大政策的告发竞赛效应 ,而且等额减免会降低企业合谋的成本还可能会产生促进合谋
效应。

再次 ,宽大政策是否规定了个人责任。美国宽大政策实际上包括两部分 ,对公司的宽大政策和对个人的
宽大政策。美国的宽大政策对直接从事价格合谋行为的企业职员的主动告发行为将给予免除罚金或免除监
禁。由于美国反垄断法对从事恶性卡特尔行为的公司直接责任人规定了最严厉的法律责任 ———刑事监禁 ,

因此由于害怕被判入狱 ,公司官员有激励主动向反垄断机关告发。在欧盟和日本的宽大政策中 ,只规定了对
公司的宽大政策而没有对个人的宽大政策加以规定。由于经理人员的薪酬与财务绩效挂钩 ,其有激励通过
合谋来获取更高的利润以提高自己的收入 ,并将违法成本转移给企业。在委托 -代理关系下 ,不对企业管理
者给予处罚 ,这会激励经理人员从事合谋行为。

最后 ,宽大政策是否适用于卡特尔领导者。美国和欧盟的宽大政策都明确规定不适用于卡特尔领导者 ,

即适用宽大政策的企业应该没有胁迫其他企业从事违法行为和扮演组织者或发起者的角色。反垄断经济学
研究显示 ,卡特尔领导者机制是卡特尔组织得以维持的重要机制。从执法实现阻止犯罪的目的来说 ,宽大政
策不适用于卡特尔领导者会加重对其惩罚 ,能增加执法的威慑力。

六、政策含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目前中国反价格合谋主要采用了行政主导的执法体制。对于反垄断
机关执法经验和执法能力明显不足的中国反垄断实施体制来说 ,为提高执法的有效性 ,应该注重调动私人的
力量 ,建立政府公共执法、私人诉讼和企业主动告发的“三位一体 ”执法体制。通过实行宽大政策促使卡特
尔成员企业主动告发和建立基于损害赔偿的私人执行机制 ,以激励拥有信息优势的卡特尔成员企业及其内
部经理人员和消费者等在反恶性卡特尔中的积极作用。因此 ,应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相关条款
的基础上制定专门的配套法规 ,对反价格合谋的宽大政策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中国的反价格合谋宽大政
策应该具有如下特征 :宽大政策只适用于第一个主动告发的企业 ,且不适用于合谋的组织者 ;宽大政策既适
用于调查开始前 ,也适用于调查开始后 ;宽大政策既适用于企业 ,也适用于企业的管理者 ;并对宽大政策的适
用条件和行政程序做出明确的规定 ,防止宽大审批权被滥用。另外 ,为了发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
的威慑作用 ,应该对价格合谋行为适用行政、民事和刑事的综合法律责任 ,提高对违法行为的罚款额度和建
立刑事责任 ,并引入民事赔偿为主的私人执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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